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

2015年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部门概况

1、  部门职责

(一)负责宣传、贯彻国家、省城乡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省会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推动省会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起草全市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制定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四)组织编制、补充、修订、调整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并依法实施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五)指导各县(市)、矿区城镇体系规划、城乡规划的编制和规划管理；审核上报县(市)、矿区城镇体系规划；审查、审批县(市)、矿区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村镇规划。

　　(六)组织编制、审查、报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并监督检查实施工作。

　　(七)依据有关法规规定，负责城乡规划区内建设项目和市域范围内列入市级以上计划建设项目的选址工作，参与上述区域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八)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核定其用地位置、界限、土地使用性质和建设内容，提出规划设计条件。

　　(九)负责城乡规划区内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室外装修、城市广场、雕塑、园林建筑等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相关工作。

　　(十)负责城乡规划区内城乡道路、桥涵、给水、排水、电力、电讯、热力、燃气、停车场等市政工程的规划管理，提出规划设计条件。

　　(十一)负责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依法查处各类违反城乡规划法规的行为；负责建设工程的验线和竣工规划验收工作；负责城乡规划档案的收集、保存、应用等管理工作；负责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工作。

　　(十二)负责城乡规划设计的管理；参与市政设计、建筑设计的行业管理工作；根据城乡规划工作的需要，负责规划勘察、测绘工作。

　　(十三)负责建立全市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组织推动城乡规划的科技进步、人才开发、教育培训和对外交流。

　　(十四)承担省会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石家庄市规划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指导城乡规划行业协会、学会的工作，组织重点地段、重点项目规划、设计招标和方案评审工作。

(十五) 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 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1、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本级）

2、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3、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裕华分局

4、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新华分局

5、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桥西分局

6、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长安分局

7、石家庄市勘察测绘设计研究院

8、石家庄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9、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市政监查分局

10、石家庄市城市规划信息中心

11、石家庄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12、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正定新区分局

13、石家庄市规划馆

14、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正定分局

15、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鹿泉分局

16、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栾城分局

17、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藁城分局

18、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园区分局

第二部分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
2015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见附件

第三部分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2015年度收入13292.26万元，与2014年度15252.05万元相比减少1959.79万元，2015年度支出14833.25万元，与2014年度13165.08万元相比增加1668.17万元。收入减少原因主要是2015年承担的专项工作所需资金减少，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结转的专项项目支出的增加。
（二）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980.22万元，与2014年度8306.59万元相比减少1326.37万元，2015年度支出10180.78万元，与2014年度6698.72万元相比增加  3482.06万元。收入减少原因主要是2015年承担的专项工作所需资金减少，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结转的专项项目支出的增加。
二、“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5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3.72万元，较2014年73.76万元增加9.96万元，增长13.5%，主要原因为2015年开展房地产专项整治、综合交通调查及地下管线普查等专项工作，增加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运行费较预算数108.7万元减少24.98万元。
2015年公务接待费用共计0.50万元（9批次，52人），较2014年0.64万元减少0.14万元，较2015年预算3.63万元减少3.13万元；
2015年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三、机关运行费支出说明

    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99.30万元，比2014年减少。
四、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15年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692.3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36.6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52.6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203.08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51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3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3辆、其他用车16辆。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要求建立部门职责，设立绩效目标和指标，对资金较大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自评价。
七、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三项经费。

2、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